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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第 5屆第 8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 3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地  點：校總區第 2行政大樓 5樓第 4會議室 
主  席：林代表達德、馮代表安華        記錄：李專員姵瑢 
資方代表：吳代表義華、高代表麗華、王代表根樹、徐代表炳義、羅

代表舒欣、黃代表韻如、謝代表淑芬、賴代表寶琇、高代
表雪、蔡代表莉芬、吳代表玉芳 

勞方代表：王代表玉珠、林代表建福、許代表國金、游代表心宜、張
代表玲娟、王代表怡晴、王代表證傑、林代表艷汝、嚴代
表崇瑋、郭代表兆容 

列席人員：劉幹事映君、黃組員玉珍、陳組長菁黛、王組長鳳鳳、吳
副理思賢、王幹事若蓁、陳幹事廣訓、林組長秀玲 

請假代表：李代表芳仁、劉代表中鍵、林代表俊發、吳代表中興、龔
代表國全、方代表懌華、張代表博雅 

壹、主席報告 

資方代表主席(略) 

勞方代表主席(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業務概況 

截至 106 年 2 月底，本校各類人員在職人數等相關資料如下： 

類別 職稱 目前人數 
異動人數 
(本次-上次) 

備註 

工友類 技工、工友 237 -5 

1. 援例不含生農學院
實驗林管理處 54人
及附設山地實驗農
場 9人。 

2. 本校第 4 屆第 7 次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
督委員會將於 106
年 3 月辦理電子化
會議，俾利勞工退
休準備金之提撥、
支用及給付。 

3. 人數異動原因：退
休。 

約用人
員類 

約用工作人員 873 -5 離職率：4.06% 
[37/(879+32)]*100%] 

海研一號工作人員 29 -1 
離職率：9.68% 

﹝3/(30+1)]*100%﹞ 

單位自聘人員 
(含醫學院院
聘幹事、總務
處駐衛隊員、
各單位工讀生
及自聘專、兼
任 臨 時 人 員
等) 

962 -507 

係依本校勞保加保人
數估算，投保薪資達
21,009以上計 582人，
未達者計 3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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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稱 目前人數 
異動人數 
(本次-上次) 

備註 

專任助
理類 

專任助理研究人員 2,039 -327  

學生兼
任助理
類 

教務處列管教
學助理 494 -11  

研究生獎勵金
勞僱型助理 781 -798  

計畫勞僱型兼
任助理 189 -76  

總   計 5,604 -1,730  

註：離職率算法：以上次至本次會議時間為 1期計算，該期間離職率=﹝期
間離職總人數/（期初在職人數+期間新進總人數）﹞*100%。 

二、本屆勞資會議資方代表異動情形 

因資方代表勾淑華專門委員業於 106年 3月 2日退休生效及林

俊發秘書預定於同年 4 月 10 日退休，其代表(預估)遺缺業經

校長於 106 年 3 月 10 日指派，分別改由文學院蔡莉芬秘書及

生農學院李順仁秘書接任，本校已於同年月 15 日將上開改派

名冊報臺北市政府備查，該府業於同年月 17 日同意備查，本

校已於同年月 22日校人字第 1060021653號函轉各單位知悉並

刊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欄。 

三、本屆勞資會議專任助理類勞方候補代表選舉案 

因本屆勞資會議專任助理類已無勞方候補代表可遞補，本校於

105年 11月 28日函請臺大工會於文到 30日內完成選舉事宜，

惟工會認為本校函請該會辦理選舉無法律依據，於 106年 1月

5日函請勞動局釋疑，經該局函釋重點如下： 

（一）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該辦法)第 10 條規定略

以，勞方代表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勞方候補

代表依序遞補之。前項勞方候補代表不足遞補時，應補

選之。 

（二）現有勞資會議尚未有勞方代表出缺或因故無法行職權之

情事發生，縱勞方候補代表已遞補完畢，尚無舉辦勞方

候補代表補選之必要。 

四、105年 12月 26日本校第 5屆第 7次勞資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如下： 

編號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1 擬修正本校「建教合作
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
要點」部分條文一案
(研究發展處提) 

照案通過。 已於106年1月
6日以校研發字
第 1060001413
號函發布施行。 

結案 

2 有關擬定勞資會議提
案連署原則與旁聽申
請截止時間一案(人事

一、 只要有代表提案，即可提出討
論，不需連署。 

二、 旁聽人員依本校第5屆第4次

依決議辦理。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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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提) 勞資會議臨時動議決議原則，
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提出
旁聽申請，並於會前2個工作

日送達人事室，逾期不受理，
經請示勞資雙方主席後，於會
前1個工作日以電子郵件回復
准駁與否。旁聽人員應自行請
假參與；如其他法令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如：經工會奉派
出席旁聽，並適用工會法之會
務假者。) 

三、 上開決議結果，併入本校勞資
會議運作相關事項決議，並公
告於勞資會議專區供參。 

3 為符勞基法規定，修正

本校技工友及約用工
作人員(人事室列管人
員)之節日放假規定一
案(人事室提) 

一、 本校技工友及約用工作人員

之節日放假規定照案通過。 
二、 有關研發處計畫項下適用勞

基法之專任計畫人員，其節日
放假規定如下： 
(一)節日如遇本校辦公日，當
日放假1日；如遇非辦公日，
統一於次一辦公日放假1日。 
(二)上述放假日，如因執行計
畫業務需要須到勤者，應經計
畫主持人指派，事先提出加班
申請並經核准，得選擇申請加
班費(1日工資)或於6個月內
擇1日補休。如未於期限內補

休者，應由計畫主持人核發加
班費。加班費得由計畫主持人
結餘款或分配至計畫主持人

之管理費支付。 
三、另本校其他適用勞基法人員比

照上開節日放假規定辦理。 

依決議辦理。 結案 

4 因應新修正「勞動基準
法」規定，研議本校約
用工作人員之休假因
應配套一案(人事室
提) 

一、除取消本校約用工作人員核發
強制休假補助費措施一節待
議外，其餘照案通過。 

二、由馮安華、游心宜及王怡晴 3
位勞方代表及人事室黃韻如
主任、主計室劉中鍵主任及總

務處徐炳義副總務長3位資方
代表組成工作小組，由人事室
考訓組擔任幕僚，就上開待議
事項進行研議後，提下次會議
討論。在未有結論前，暫停核
發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強制休
假補助費。 

本校約用工作
人員核發強制
休假補助費措
施一節已提本
次會議討論，請
詳討論事項案

由一，餘依決議
辦理。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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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研議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措施 1案，提

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 為應新修正勞基法，本校前研議約用工作人員(人事室列

管)之休假因應配套，經 105 年 12 月 26 日本校第 5 屆第

7 次勞資會議決議略以(如附件 1)，有關取消約用工作人

員核發強制休假補助費措施一節待議，由馮安華、游心宜

及王怡晴 3位勞方代表及人事室黃韻如主任、主計室劉中

鍵主任及總務處徐炳義副總務長 3位資方代表組成工作小

組研議後，提下次會議討論。在未有結論前，暫停核發本

校約用工作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 

二、 依上開決議，已於 106 年 1 月 19 日召開研議本校約用工

作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措施工作小組會議，會議決議略以，

為鼓勵約用工作人員休假，以提升工作效能，經勞資雙方

代表充分討論協商後，擬具各單位視用人經費狀況得核發

休假補助費之兩方案如下（均無須刷國民旅遊卡)(如附件

2)： 

(一) 方案一：已休畢 7 日(含以上)者，核給休假補助費

8,000元，但未休畢 7日或休假未達 7日者，

不予補助。 

(二) 方案二：每休假 1日，按日核發休假補助費 600元。 

決  議：人事室列管約用工作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ㄧ案擇採方案ㄧ，

另有關技工、工友明年是否比照上開措施辦理，請代表另

行提案。 

 

案由二：擬請簡化計畫人員寒（暑）假彈性休假﹝以下簡稱寒(暑)

休﹞申請程序暨認定資格一案，提請討論。(郭代表兆容提) 

說  明： 

一、 郭代表兆容提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 依國立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要點

第 4點：「約聘僱人員出勤及給假等，悉依勞動基準

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辦

理。……。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得在不違反

計畫合作機構及本校相關規定下，給予計畫項下專

任約聘僱人員不高於本校約用工作人員標準之寒

（暑）假彈性休假。」 

(二) 本年度寒休申請一案，研發處無正式公告，或修正

相關法規，僅由處室人員告知需專簽申請，惟收件

後，又告知需再提出中午值班說明，待補齊後，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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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各一級單位自行認定，倘執行遇有窒礙難行之處，

是否應提經勞資會議討論？ 

(三) 本校計畫人員早期寒(暑)休申請需填寫表單並請計

畫主持人簽名，後改於差勤系統申請，並經計畫主

持人簽核即可，也宣導過計畫主持人有權不給假。

因計畫人員工作量與福利是否相符，取決於計畫主

持人之認知，建議計畫人員寒(暑)休之申請應由計

畫主持人審核即可。 

二、 本校研究發展處意見如下： 

(一) 本校計畫人員之差勤應不違反計畫合作機構契約及

相關規定，計畫委託機構如於合約內明定應依勞動基

準法或相關規定出勤，該計畫項下人員即不得給予寒

(暑)休，故有關計畫人員之寒休相關事宜，業於人事

室 105 年 12 月 15 日校人字第 1050101488 號函說明

五函告（如附件 3），內容略以，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約

聘僱人員(研發處列管)並無寒休之假別，2 月 2日至

3 日本校職工統一調整放假期間如欲安排休假，請依

請假規定自行至系統辦理請假作業；另亦於行政會議

中報告相關事項，內容略以，如計畫主持人同意給予

寒休，應經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審核，並由院

長(中心主任)決行後，後會研究發展處辦理。 

(二) 前有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反映，不宜於差勤系

統比照職工及約用工作人員先行預設寒(暑)休天數，

因部分計畫人員認為系統既有該假別及預設天數，即

應得請寒(暑)休，易造成雙方之爭議。另為避免計畫

主持人誤核寒(暑)休假別，故回歸由計畫主持人及計

畫執行單位審核確認未違反計畫合作機構契約及相

關規定並同意給予寒(暑)休天數後，再由研究發展處

於系統設定。 

(三) 很抱歉此次作業倉促造成困擾，後續關於寒（暑）休

措施及作業將再行通盤檢討並加強說明改進。 

決  議：同意說明二研發處意見之申請流程及程序，惟請研發處加

強宣導。 

 

案由三：建議將全校教職員工納入本校教職員工公益金申請對象一

案，提請討論。(游代表心宜提) 

說  明： 

一、 游代表心宜提案重點說明如下： 

(一) 查本校教職員工公益金管理要點(詳附件 4)第 1 條

規定：「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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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並合理使用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撥付之

公益金，特成立『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工公益金管理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又查有限責任國立臺灣

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詳附件 5)第 6 條規定：

「本社社員以本校之教職員工生（含臨時人員），經

繳納股金後，即取得社員資格。不足法定年齡而有限

制行為能力者，得參加本社為預備社員。本校退休及

畢業校友之社員，經保留社員資格者，僅享有交易、

股金退還請求權，惟不得享有交易分配金權利。」 

(二) 惟上開公益金管理要點第 5 條規定，申請對象僅限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人事室管理之契約進用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與前揭員生消

費合作社社員身分範圍顯有差異。為符公益金設立

精神，並加強教職員工福利，建請將全校教職員工納

入公益金申請對象範圍。 

二、 人事室說明：有關本校教職員工公益金是否擴大適用對象，

前經提本校第 84 次行政團隊會議討論決議，維持現行制

度，且因無法增加財源，受理申請至結餘款無法支應為止，

本案並提 104年 12月 23日本校第 5屆第 3次勞資會議報

告結案。 

決  議：有關公益金是否擴大適用對象，請人事室再評估研議，並

提行政團隊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 

案  由：如有勞工重大權益或福利之變動，建請先提勞資會議傳達

後，再提更高層會議議決，提請討論。(張代表玲娟提) 

決  議： 

ㄧ、有關勞工重大權益、福利或法規變動內容，爾後列入勞資

會議報告事項。 

二、上開重大事項，除循原先公告及發文方式外，另請寄送電

子郵件周知所有勞工，並視必要性辦理說明會宣導之。 

 

伍、散會(下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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